
关于开展八月双高建设调度会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“双高”建设工作，经双高建设领导小组研究

决定召开 2023 年八月份双高建设调度会。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
2023 年 8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机关党员活动室

三、参会人员

校领导、各部门负责人、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处全体人

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一级任务牵头单位汇报。2023 年 1-8 月份建设进展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工作举措、四级任务完成率、标志性成果

完成率、存在问题、未完成任务整改完成时间，改进措施。

表 1 承担一级任务汇报部门顺序表

序号 一级指标 汇报部门

1 光伏工程技术专业群 新能源学院

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 智能制造学院

3 电子商务专业群 管理艺术学院

4 加强党的领导 党政办

5 建设德技并修育人体系 宣传统战部

6 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组织人事部



7 推进专业集群发展 教务处

8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后勤处

9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研和校企合作中心

10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科研和校企合作中心

11 提升国际化水平 科研和校企合作中心

其他部门书面汇报本部门承接任务建设进展，存在问题，未

完成任务整改完成时间，改进措施。

（二）职能部门汇报时间控制在 5分钟以内，三个二级学院

控制在 8分钟以内。

（三）各部门汇报材料及附件表格于 8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

下午 5:30 前交双高办，联系人：曹辉。

附件：2023 年（1-8 月）双高建设未完成任务整改推进计划

表（样表）

双高办

2023 年 8月 22 日



附件

（部 门）2023 年（1-8 月）双高建设未完成任务整改推进计划表（样表）

序号 （1-8月）未完成四级建设任务 整改完成时间
执行人

（团队成员）
责任领导

例如：起草《教学和科研成果培育管理办法》

例如：出台《教学和科研成果培育管理办法》

例如：启动教学和科研成果培育工作


